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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REO 14-37/5 (Con)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541章 ) 

 

《2018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修訂 )規例》  

《2018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區議會 )(修訂 )規例》  

《2018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選舉委員會 )(修訂 )規例》  

《2018年選舉程序 (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規例》  

《2018年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 )(修訂 )規例》  
 

 

引言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於 2018 年 8 月 1 日訂立五

條修訂規例 (“修訂規例 ”)(見附件 A 至 E)，以修訂《選舉管理

委員會條例》 (第 541 章 )(“選管會條例 ”)下的五條規例。有關

修訂旨在優化選民在申領選票時必須出示的身分證明文件的

要求。  

 

背景  

 

2. 選管會於 2017 年 6 月 19 日根據選管會條例訂立了五

條修訂規例 (統稱為 “2017 年的修訂規例 ”)。該等修訂旨在落實

選管會在《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報告書》中的建議，即選

民必須出示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香港身分證 ”)正本方可

獲發選票，以及就選民未能出示有關正本的情況制訂替代措施，

並為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作出相應安排。  

 

3. 2017 年的修訂規例訂明除非投票站主任在查閲某人的

身分證明文件 (通常為香港身分證 )正本後，信納某人是已登記

於正式選民登記册上的人，否則投票站主任不得給予該人選票。

為應對選民可能未能出示其香港身分證正本的情况， 2017 年

的修訂規例亦制訂數項替代措施，讓投票站主任在查閲下列載

有持有人姓名、照片及香港身分證號碼，並普遍獲接納為可證明

身分的文件後，可向該選民發出選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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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該人已申請並正等待簽發香港身分證，可出示由入

境事務處 (“入境處 ”)發出的申請香港身分證收據正本；

或  

 

(b) 該人持有的有效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護照正

本；或  

 

(c) 該人持有由入境處發出的有效海員身分證正本；或  

 

(d) 該人持有由入境處發出的有效簽證身分書正本；或  

 

(e) 證明已向警務人員報告該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已遺失或

毀掉的文件 (一般稱為 “警署報失紙 ”)，連同顯示其姓

名及照片的有效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 (例如護照 (香港

特區護照除外 )或回鄕證 )的正本，以及顯示其姓名、

照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的身分證明文件的紙張本副

本。  

 

4. 至於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投票的選民，投票站

主任可在查閲由懲教署署長發出並顯示該人姓名、照片和囚犯

登記號碼的文件 (即其身分證明牌 )後，向該選民發出選票。  

 

5. 2017年的修訂規例於 2017年 6月 23日刊憲，並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立法會成

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審議上述規例。就委員於 2017 年 10 月 9 日

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在得到選管會

原則上同意後，建議提出動議議案以作下列修訂 (“建議修訂 ”) - 

 

(a) 修訂在上文第 3 段 (e)項列出的替代措施，使到投票站

主任在查閲由選民提供的警署報失紙及載有其姓名及

照片的有效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的正本後，如信納選

民的身分，仍可向有關選民發出選票。換言之，選民

無須出示載有其姓名、照片及身分證號碼的身分證明

文件紙張本副本 ; 以及  

 

(b) 在有關條文中清楚列明投票站主任向選民發出選票時

可接受的身分證明文件，而不依靠其他條文對 “身分證

明文件 ”的提述，使其涵意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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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而，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休會前，由

小組委員會主席提出，將 2017 年的修訂規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的動議並未能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因此，

政府無法動議議案以修訂 2017 年的修訂規例。儘管如此，鑑

於小組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修訂建議，政府承諾會邀請選管會

考慮提交另一組包含該等修訂建議的附屬法例，讓立法會以先

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議。  

 

7. 選管會於 2018 年 7 月 26 日的會議上，考慮到下文第

8 至 14 段提出的理據後，同意作出修訂建議，以優化選民申

領選票時必須出示的身分證明文件的要求。  

 

 

理據  

 

(A) 放寬替代措施所要求的文件  

 

8. 有意見認為其中一項替代措施要求遺失香港身分證的

選民必須出示三項文件，即警署報失紙、顯示其姓名及照片的

有效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的正本，以及其香港身分證紙張副本，

方可獲發選票，是過於嚴格。若有選民在投票日當天遺失香港

身分證，他們或難以出示這些文件，亦未必隨時備存其香港身

分證紙張本副本。  

 

9. 我們已審慎考慮免卻選民須出示香港身分證紙張本副

本的建議。我們注意到現時警署報失紙載有的資料，即選民的

姓名和香港身分證號碼，可與有關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所顯示

的資料，以及正式選民登記册的相關記項作核對之用，而向警

方提供虛假資料屬刑事罪行。有見及此，我們認為警署報失紙

載有的資料的真確性理應可靠。  

 

10. 我們建議放寬上述替代措施所要求的文件，讓選民在

出示其警署報失紙及載有其姓名及照片的有效護照或相類旅

行證件 (例如護照 (香港特區護照除外 )或回鄉證 )的正本後，便

可領取選票，而無須同時出示其香港身分證紙張本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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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更清晰地訂明可接受的“身分證明文件 ” 
 

11.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考慮在與發出選票有關的法例條文

中列明投票站主任在發出選票時可接受的所有 “身分證明文

件 ”。現時，就發出選票而言，選舉法例參照有關的選管會規

例或主體法例就 “身分證明文件 ”所作的定義，例如《選舉管理

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規例》(第 541D 章 )第 50(1A)(a)條提

述的 “身分證明文件 ”一詞，按同一規例第 2 條 “身分證明文件 ”

的定義理解。根據該條文，“身分證明文件 ”具有《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第 3(1)條給予該詞的涵意；而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3(1)條， “身分證明文件 ”指 - 

 

(a) 根據《人事登記條例》 (第 177 章 )向某人發出的身分

證；或  

 

(b) 在根據該條例訂立並正有效的規例下向某人發出，並

證明該人獲豁免而無須根據該條例登記的文件；或  

 

(c) 向某人發出而可獲選舉登記主任接受為該人的身分證

明的任何其他文件。  

 

12. 在投票站主任向選民發出選票的情況下，選舉登記主

任 (就立法會、區議會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而言 )或選舉

主任 (就行政長官選舉而言 )並不接受香港身分證及入境處發出

的豁免登記證明書 (上文第 11段 (a)及 (b)項 )
1
 以外的任何文件。

曾有議員詢問第 542 章第 3(1)條 (c)項 (即向某人發出而可獲選

舉登記主任接受為該人的身分證明的任何其他文件 )是否暗示

除了修訂規例所指明的文件外，投票站主任可接受其他文件，

並在查閲該等文件後發出選票。  

 

                                                
1  至於鄉郊代表選舉，由於原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可能沒有香港身份證，選舉登記

主任在選民登記時會接受其他國家或地區有關當局發出的護照或身分證明文件 。

有關選民必須出示其香港身分證或該身分證明文件(需與選民登記表格上的記錄

相同)以領取選票。就居民代表及街坊代表選舉而言，投票站主任所接受的身分

證明文件與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相同，即投票站主任只會接受香港身分證、

入境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及第 541L章第 45(2A)(b)至(f)條所指定的文件，並

在查閱及核對資料後發出選票。在投票前 10 日，民政事務總署會向選民發出投

票通知書及投票程序簡介，提醒他們有關投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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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了令規例更清晰，我們建議把有關條文 2中對 “身分

證明文件 ”的提述修訂為對該等文件的具體提述，清楚訂明投

票站主任向選民發出選票時可接受的身分證明文件，即香港身

分證及入境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  
 

14. 我們亦建議相應修訂與立法會、區議會、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及行政長官選舉有關的條文 3，清楚訂明選民向警務

人員報告遺失或毀掉 “身分證明文件 ”的文件，必須證明有關選

民是遺失或毀掉其香港身分證、豁免登記證明書，或申請香港

身分證收據 (因為遺失該收據的人士同樣無法出示其他香港身

分證以領取選票 )。基於同一原因，我們建議修訂鄉郊代表選

舉的相關條文 4，同樣加入對申請香港身分證收據的提述。  

 

 

修訂規例  

 

15. 修訂規例旨在修訂以下各條選管會規例─ 

 

(a)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規例》  

(第 541D 章 )；  

 

(b)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區議會 )規例》  

(第 541F 章 )；  

 

(c)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選舉委員會 )規例》  

(第 541I 章 )；  

 

(d) 《選舉程序 (行政長官選舉 )規例》 (第 541J 章 )；以及  

 

(e) 《選舉程序 (鄉郊代表選舉 )規例》 (第 541L 章 )，  
 

以更新投票站主任或投票站人員 (視情況而定 )在發出選票予選

民前，須查閱的文件，藉以確定該選民的身分。  
 

  

                                                
2  第 541D 章第 50(1A)(a)條、第 541F 章第 53(1A)(a)條、第 541I 章第 50(1A)(a)條

及第 541J 章第 34 (1A)(a)條。 
3  第 541D章第 50(1A)(f)(i)條、第 541F章第 53(1A)(f)(i)條、第 541I章第 50(1A)(f)(i)

條及第 541J 章第 34(1A)(f)(i)條。 
4  第 541L章第 45(2A)(f)(i)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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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16. 修訂規例將於 2018 年 8 月 10 日刊憲，並於 2018 年

10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視乎立法會

的先訂立後審議結果，修訂規例將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實施。  
 

 

修訂規例的影響  

 

17. 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條

文，並不會對財政、公務員、經濟、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

展或家庭事宜造成影響；對相關規例的現有約束力亦沒有影

響。  
 

 

對性別事宜的影響  

 

18.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七條規定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本國政治和公眾事務

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條件下： a)

在一切選舉和公民投票中有選舉權，並在一切民選機構有被選

舉權 ...”。在香港的選舉制度下，女性和男性均按法律享有同

等的投票和參選權利，有關權利受《基本法》保障。目前的建

議對男性和女性在投票和參選方面的平等權利並沒有影響，因

此對性別事宜並無影響。  
 

 

公眾諮詢  

 

19. 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就 2017 年的修訂規例舉行的立

法會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普遍對建議表示支持。  
 

 

宣傳安排  

 

20. 我們會於 2018 年 8 月 8 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

回應公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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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1. 如對該等修訂規例有任何疑問，請向選舉事務處署理

副總選舉事務主任 (選舉 )1 邱天蘊女士 (電話： 3104 2651)查

詢。  
 

 

 

 

選舉事務處  

2018 年 8 月  



附件A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附件B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附件C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註解
“None”的設定者是“ihclee”

ihclee
打字機文字

ihclee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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